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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物业 秩序维护巡查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25392][bookmark: _Toc24074][bookmark: _Toc3405][bookmark: _Toc13650][bookmark: _Toc13645][bookmark: _Toc12482][bookmark: _Toc20380][bookmark: _Toc25004][bookmark: _Toc4717][bookmark: _Toc24307][bookmark: _Toc25949][bookmark: _Toc5256][bookmark: _Toc5342][bookmark: _Toc2161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住宅物业秩序维护巡查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要求、新技术应用、服务评价与改进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住宅项目秩序维护巡查服务。
[bookmark: _Toc24494][bookmark: _Toc17184][bookmark: _Toc20530][bookmark: _Toc13397][bookmark: _Toc12208][bookmark: _Toc21872][bookmark: _Toc14116][bookmark: _Toc22089][bookmark: _Toc28576][bookmark: _Toc23908][bookmark: _Toc16205][bookmark: _Toc20528][bookmark: _Toc21127][bookmark: _Toc834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30386][bookmark: _Toc8786][bookmark: _Toc4732][bookmark: _Toc14553][bookmark: _Toc28496][bookmark: _Toc30272][bookmark: _Toc23859][bookmark: _Toc31746][bookmark: _Toc28890][bookmark: _Toc15655][bookmark: _Toc14020][bookmark: _Toc3917][bookmark: _Toc1296]GB/T 45700 物业管理术语
[bookmark: _Toc15876]术语和定义
GB/T 457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秩序维护巡查  Order Maintenance Patrol
物业巡查人员按照既定路线对物业管理项目公共区域内秩序维护相关管理内容开展的巡视检查活动。
[bookmark: _Toc11260][bookmark: _Toc21089][bookmark: _Toc23842][bookmark: _Toc11448][bookmark: _Toc29021][bookmark: _Toc25239][bookmark: _Toc8381][bookmark: _Toc29933][bookmark: _Toc27966][bookmark: _Toc3236][bookmark: _Toc32141][bookmark: _Toc19752][bookmark: _Toc22165][bookmark: _Toc5119]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27694][bookmark: _Toc29542][bookmark: _Toc17652][bookmark: _Toc28709][bookmark: _Toc5741][bookmark: _Toc27978][bookmark: _Toc9930][bookmark: _Toc8000][bookmark: _Toc3466][bookmark: _Toc281][bookmark: _Toc2089][bookmark: _Toc3684]巡查人员
[bookmark: _Toc17006][bookmark: _Toc17609][bookmark: _Toc15577][bookmark: _Toc4961][bookmark: _Toc3937][bookmark: _Toc15602][bookmark: _Toc25999][bookmark: _Toc13330][bookmark: _Toc16291][bookmark: _Toc29144]巡查人员应掌握岗位所需专业知识，熟悉负责巡查区域的情况。
物业服务企业应定期组织巡查人员培训与考核，培训内容应包括技能操作、法律法规及服务规范。
应建立巡查人员绩效考核及激励制度。
[bookmark: _Toc30069][bookmark: _Toc24205]资料管理
应建立巡查记录、事件处置、培训考核等档案。
应符合真实性、完整性、保密性要求，
电子档案应备份存储，纸质记录应存放在安全、干燥、防虫蛀的环境中。
应定期对档案进行整理和归档，安排专人有序管理。
[bookmark: _Toc21780][bookmark: _Toc17177]职业防护
应为巡查人员配备符合《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的防护装备。
应定期检查防护装备的完好性，异常装备应及时更换或维保。
应定期组织巡查人员职业健康体检，落实职业病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30010][bookmark: _Toc10179]应急处置
应制定涵盖火灾、治安事件、自然灾害等场景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应在重点区域储备应急物资，每月检查物资状态并更新台账。
突发事件发生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步报告相关部门、保护现场证据。
[bookmark: _Toc15033]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26129][bookmark: _Toc15962][bookmark: _Toc1869][bookmark: _Toc21747][bookmark: _Toc6734][bookmark: _Toc22528][bookmark: _Toc14244][bookmark: _Toc1308][bookmark: _Toc1385][bookmark: _Toc27074][bookmark: _Toc9480]一般要求
巡查计划应结合物业管理区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主要包括：
a) 巡查区域划分应考虑建筑布局和功能分区、安防重点部位、设施设备分布、人员密度分布等；
b) 巡查内容应包括公共区域设备设施运行状况、公共秩序问题、安全隐患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的问题；
c) 巡查时间应考虑人员流动高峰时段、节假日、设施设备运行周期等；
d) 巡查频次应根据管理区域的规模、风险等级和管理需求确定，日常巡查频次至少每天一次，特殊区域或重要设施设备的巡查频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e) 巡查路线应根据管理区域的布局和特点进行设计，涵盖主要出入口、电梯、消防设施、地下停车场、公共活动区域等关键场所。
巡查宜采用听觉、视觉、嗅觉、问询、记录等方式进行：
a) 听觉适用于判断环境安全与设备运行状态，重点覆盖电梯轿厢及井道、水泵房、配电室等设备机房，楼梯间、地下车库、园区偏僻区域等公共区域，应辨识设施设备运行异响、异常报警、管道泄漏声，以及人员争吵、呼救、打砸等可能涉及治安或危机的声响；
b) 视觉适用于对管理区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检查，重点覆盖周界围墙、安防监控盲区、主要出入口、公共活动区域、停车场所、消防通道、建筑外立面及屋顶，应观察公共设施设备完好性、安全标识清晰性、环境卫生状况、车辆停放秩序，以及人员行为（如非法闯入、尾随、张贴小广告、违规施工等）的异常；
c) 嗅觉适用于早期发现火险、环境污染及设备故障隐患，重点针对地下车库、垃圾收集点、配电间、电缆井、公共卫生间、住户门周边及通风不畅的狭小空间，应警觉可燃气体泄漏、电线电缆过热烧焦、化学品挥发、垃圾腐败异味及不明刺激性气味；
d) 问询适用于核实身份、了解需求与收集信息，主要针对服务过程中的陌生访客、送货及施工人员，以及需要帮助的业主与住户，在发现违规嫌疑或公共区域存在不确定情况时，应主动上前询问，核实身份与事由；同时应主动征询业主与住户对服务的意见与建议，建立良性互动；
e) 记录适用于固化巡查成果、实现过程追溯与闭环管理，对于常规巡查状况、发现的各类问题、采取的处置措施、上报的关键信息以及最终的处理结果，均应及时、准确、完整地予以记录，记录内容应至少包括巡查时间、地点、人员、检查项目、发现的问题、处理情况及相关当事人或责任部门签字确认等信息。
巡查人员应着工作服，配备对讲机、橡胶棒等工具，持巡查记录本或电子终端，夜间巡查还应配备反光背心、强光照明设备等工具。
巡查问题应包括：
a) 治安隐患，包括盗窃、可疑人员、安全隐患等。
b) 公共设施设备问题，包括水、电表异常、设施损坏、设备故障等。
c) 清洁卫生问题，包括垃圾堆积、卫生死角、不洁区域等。
d) 装修违章，包括违章施工、破坏结构等。
e) 消防违章，包括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违规存放易燃物品等。
f) 空置房问题，包括空置房内的设施损坏、卫生问题等。
巡查问题的处理流程应包括：
a) 发现与报告：巡查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任何问题时，应立即进行初步判断，对于不会立即对安全、环境或运营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应在巡查记录中准确记载；对于紧急或重大情况，除记录外，必须立即向监控中心或相关负责人报告；
b) 核实与确认：接到问题报告后，物业服务企业应指定专人或责任岗位，对问题的真实性、具体位置、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进行现场或远程核实，予以确认；
c) 分析与定策：根据已确认的问题，项目对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评估风险等级，并依据分析结果制定明确的处理方案，明确责任人员、所需资源及完成时限；
d) 责任部门或人员应按照既定的处理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实施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次生问题发生，并确保对业主及使用人的影响降至最低；
e) 反馈与归档：问题处理完毕后，应及时将处理过程与结果向相关业主、使用人或相关方进行反馈；问题发现、报告、确认、处理及反馈的所有记录，应完整归档，形成闭环，以备追溯。
[bookmark: _Toc13756][bookmark: _Toc22774][bookmark: _Toc26360][bookmark: _Toc20734][bookmark: _Toc24726][bookmark: _Toc24671][bookmark: _Toc24951][bookmark: _Toc2660][bookmark: _Toc10004][bookmark: _Toc29721][bookmark: _Toc10644]日常巡查
[bookmark: _Toc32748][bookmark: _Toc2457][bookmark: _Toc20184][bookmark: _Toc16356][bookmark: _Toc12389][bookmark: _Toc4161][bookmark: _Toc6274][bookmark: _Toc21062][bookmark: _Toc1779]出入口巡查
出入口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门岗对进入人员（如访客、外卖员、快递员）、陌生车辆执行询问、登记或授权放行的流程符合规定。
b) 道闸系统对临时车辆识别与放行功能正常。
c) 大件物品搬出有放行条等核验手续。
d) 岗亭内务整洁，安防器械定点摆放，值班人员精神面貌良好。
发现流程不规范、设备功能异常、内务混乱、值岗状态不佳等情况，应立即要求纠正并记录。对于手续不全的大件物品，应暂缓放行并联系相关业主核实。
停车场（库）巡查
停车场（库）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机动车按划线区域规范停放，无占用多个车位、私人产权车位或无障碍车位现象。
b) 非机动车停放在指定区域，无占用机动车位、单元门厅或疏散通道现象。
c) 主干道、行车路线、转弯半径及消防通道保持畅通，无障碍物或违规占用。
d) 无人员在车辆间长时间徘徊、试图拉拽车门等可疑行为。
e) 车辆无车窗未关、车门未锁、灯光未熄、严重漏油等异常情况。
f) 道闸栏杆起落、车辆识别、地感线圈运行正常。
g) 限速、禁停、转向、车位号等标识标牌清晰、完整、无遮挡。
h) 车库照明充足，通风、排水设施运行正常。
发现车辆停放异常、堵塞通道情况应立即联系车主纠正。
发现可疑人员应进行询问并劝离。
发现车辆状态异常情况应即时联系车主处理。
发现设备故障或损坏，应记录并立即上报安排维修
公共区域、重点部位巡查
公共区域、重点部位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公共区域无大声喧哗、高分贝音响、违规时段施工等噪音扰民行为。
b) 无高空抛物、违规燃放烟花爆竹、争吵斗殴、非法集会、推销及张贴广告等行为。
c) 公共区域、管道井、设备平台无违规堆放纸箱等易燃物品。
d) 无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车充电现象。
发现违规行为应立即劝导、制止，对不听劝阻或可能引发治安事件的情况，应保留证据并报告相关部门处理。
发现易燃物堆积或私拉电线等安全隐患，应立即告知责任人限期整改。
建（构）筑物及设施巡查
巡查人员应检查以下共用部位及所属设施的完好性：
a) 房屋主体承重结构、外立面、楼梯间、走廊。
b) 绿地、道路、广场、路灯。
c) 公共配电箱、电缆井（门体处于关闭状态，周围无易燃物）。
发现损坏、缺失或存在安全隐患，应详细记录并立即上报处理。
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巡查
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摄像头外观清洁，安装牢固，视角无遮挡，功能完好。
b) 单元门禁开闭功能正常，对讲通话清晰。
c) 报警主机工作状态正常，通过测试确认防区有效。
发现功能失效、污损或异常，应记录设备编号及问题现象，并立即上报维修。
消防设施设备巡查
消防设施设备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火灾报警控制器运行正常，无故障、屏蔽或未处理火警信号。
b) 烟感、温感探测器外观清洁、完好。
c) 室内外消火栓箱体完好、标识清晰，箱内水带、水枪、接口、闷盖等配件齐全，栓阀无渗漏。
d) 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区，保险销铅封完好，瓶体无锈蚀变形，维修标签在有效期内。
e)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压力表指示正常，报警阀组状态无误。
f) 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完整、清晰，安装正确，功能正常。
g) 常闭式防火门保持关闭状态，闭门器功能正常；防火卷帘下方无障碍物。
发现任何故障、缺失、损坏或失效，应立即记录并上报处理。
防火卷帘下方堆放物品或常闭式防火门开启的，应立即清除障碍物或关闭防火门。
[bookmark: _Toc26429][bookmark: _Toc12137][bookmark: _Toc25203][bookmark: _Toc5243][bookmark: _Toc3768][bookmark: _Toc1076][bookmark: _Toc20217][bookmark: _Toc24779][bookmark: _Toc1241][bookmark: _Toc5359][bookmark: _Toc24081][bookmark: _Toc17413][bookmark: _Toc17218][bookmark: _Toc14411]专项巡查
施工现场巡查
施工现场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装修活动已提前报备，动火等特种作业经过审批；特种作业人员持有效资质证明。
b) 装修作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及所在地相关规定。
c) 施工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与合格灭火器；施工人员正确佩戴安全防护用品；电气线路敷设规范，无安全隐患；特种作业设备完好，操作规程得到遵守。
d) 施工现场设置围挡，有效控制噪音、粉尘、废水；装修垃圾分类存放并及时清运，未造成环境污染。
发现违规行为，应立即责令停工，直至整改合格。
对无证动火、严重电气隐患等高风险情况，应立即上报并采取紧急措施。
空置房巡查
[bookmark: _Toc3965][bookmark: _Toc20673][bookmark: _Toc21652][bookmark: _Toc27967][bookmark: _Toc16916][bookmark: _Toc18720][bookmark: _Toc6800]空置房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消防设施完好，水电阀门处于关闭状态，防盗设施完善。
b) 门窗关闭严密、无破损；墙面、地面无渗水、裂缝；房屋结构无倾斜、开裂等异常。
c) 空置房周边及公共区域无堆放杂物、易燃物品等安全隐患。
发现任何异常问题，应详细记录并立即上报处理
异常天气巡查
在接收到台风、暴雨、暴雪、严寒等异常天气预警后，物业服务企业应立即组织专项巡查，并在灾害期间加密巡查频次。巡查应重点关注：
a) [bookmark: _Toc6739]汛前准备：排水泵、沙袋等应急物资完备，排水口、沟渠通畅；
b) 雷雨季节：避雷设施外观完好，公共电气设备无漏电隐患；
c) 冬季防护：室外水管保温措施有效，雨雪天气时主要出入口、台阶已铺设防滑垫、无结冰。
发现隐患应立即排除，无法立即排除的应设置警示标识并迅速上报，启动相应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5168]新技术应用
[bookmark: _Toc22614][bookmark: _Toc23489]宜构建智慧社区物联网平台，实时连接社区门禁、环境传感器、智能电表等设备，实现数据融合与跨系统协同，结合AI分析技术，实现远程掌控设备状态、预判风险、优化资源调度等功能。
[bookmark: _Toc1765][bookmark: _Toc17113]宜运用双目活体检测闸机，通过3D结构光深度感知技术与近红外成像算法，杜绝不法人员利用照片、视频、面具等伪造介质非法进入小区。
[bookmark: _Toc19354][bookmark: _Toc20581]宜布置周界防范系统，当有人试图翻越围墙进入时，系统触发报警并联动监控设备，提升周界防护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bookmark: _Toc17326][bookmark: _Toc1939]宜引入AI监控设备、巡检机器人、无人机等智能巡检设备，替代人工完成复杂场景下的巡检任务，提升巡查频次与覆盖率。
[bookmark: _Toc11626][bookmark: _Toc30842]服务评价与改进
[bookmark: _Toc1064][bookmark: _Toc1643][bookmark: _Toc3793][bookmark: _Toc27197][bookmark: _Toc23635][bookmark: _Toc9929][bookmark: _Toc11786][bookmark: _Toc12725][bookmark: _Toc23275][bookmark: _Toc11823][bookmark: _Toc22872][bookmark: _Toc4113]服务评价
应建立安全性、问题发现及处置能力、客户满意度等多维度的巡查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查安全事故预防能力，评估应急响应能力和事故处理效率；
b) 检查巡查人员发现问题并处置的能力，评估巡查人员的协调能力和专业性；
c) 评估业主对巡查的满意度。
可采用问卷调查、客户访谈、现场观察、数据分析等方式，定期开展巡查质量评价。
应建立反馈机制，收集业主与巡查人员对巡查流程、巡查标准、培训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Toc1774][bookmark: _Toc13130][bookmark: _Toc30426][bookmark: _Toc25818][bookmark: _Toc23373][bookmark: _Toc21960][bookmark: _Toc11883][bookmark: _Toc17253][bookmark: _Toc30763][bookmark: _Toc4556][bookmark: _Toc9075][bookmark: _Toc30092]持续改进
对收集到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识别巡查中的不足。
制定具体的改进方案，包括改进措施、责任部门、完成时间等，跟踪改进措施的执行情况，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和标准。
应记录保存评价活动、改进措施和结果。



[bookmark: _Toc18160][bookmark: _Toc23303][bookmark: _Toc2202][bookmark: _Toc17063][bookmark: _Toc27332][bookmark: _Toc1949][bookmark: _Toc17054][bookmark: _Toc12317][bookmark: _Toc31675][bookmark: _Toc15058][bookmark: _Toc24617][bookmark: _Toc16547][bookmark: _Toc6054][bookmark: _Toc9374][bookmark: BKCKWX]参考文献
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6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9号公布，根据2007年8月2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2009年9月28日国务院第82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条例）
GB/T20299.3-2024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第3部分:物业管理》
GB/T 21741.2021 《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DB34/T 3055-2017 物业秩序维护 进出管理及巡视检查规范
T/JNWX 009.2-2020 公共秩序维护规范 第2部分：巡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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